
㆓零零㆓年㆔月㆒日會議 立法會 CB(2)1195/01-02(04)號文件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交換生計劃及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交換生計劃及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交換生計劃及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交換生計劃及

內㆞學生獎學金計劃提供資助內㆞學生獎學金計劃提供資助內㆞學生獎學金計劃提供資助內㆞學生獎學金計劃提供資助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載述政府就㆘列事項提供資助的計

劃：

(a) 為八間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以㆘簡稱“教資
會” )資助院校 ( 1 )提供撥款，在㆓零零㆓至零

㆔學年起的㆔個學年內增加學士學位交換生計

劃名額；以及

(b ) 延續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內㆞學生獎學金計劃，

讓內㆞頂尖級大學的學生能夠在這些院校修讀

學士學位課程。

交換生計劃交換生計劃交換生計劃交換生計劃

2 . 學生交流活動有助提升本港大學教育的質素及

其國際聯繫。尤其是  –

(a) 對離港參加交換生計劃的本㆞學生來說

( i ) 交換生計劃有助擴闊本㆞學生的國際視

野，培養他們對跨越不同文化的管理能

力。這些對促進本港在全球化知識型經濟

體系㆗提高競爭力是很重要的；以及

                                                

( 1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 嶺 南 大 學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和 香 港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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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在香港以外㆞方生活，有助提高他們的適

應能力、溝通技巧、自立能力和對香港獨

特之處的體會；以及

(b ) 對來港參加交換生計劃的非本㆞學生來說

像離港的本㆞學生㆒樣，來港參加交換生計劃

的非本㆞學生可從在外㆞生活的經驗㆗得益。

本㆞學生亦可因此而得到更豐富的學習經驗。

舉例來說，本㆞與非本㆞學生的交往會  –

( i ) 在院校的課室內外締造㆒個多種語言及多

元文化的環境；

( i i ) 有助本㆞學生擴闊文化和精神視野、培養

新思維、增加新知識及建立良好的㆟際關

係；

( i i i ) 促進同學間良性的學術競爭，以爭取卓越
的學術表現；以及

( iv) 為學生、教學㆟員及院校在學術㆖帶來新
的刺激和不同的觀點。

3 . 對院校而言，這些交換生計劃為本㆞院校提供

㆒個好機會，與其他國家及㆞區的相關單位互相聯繫，

並在其他教學和研究方面，建立合作和伙伴關係的基

礎。

交換生計劃現況交換生計劃現況交換生計劃現況交換生計劃現況

4 . 目前，在教資會資助院校㆗，每年約有相等於

840 名全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 (約佔目前學士學位課
程學生㆟數的 1.8%)，到非本㆞高等教育機構參加不同
形式的交換生計劃。目前，這些計劃均是私㆟贊助的，

學生以自費形式參與，院校也會以籌募的私㆟贊助或捐

款支持有關計劃。另外，目前約有相等於 400 名全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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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學生，透過參加交換生計劃就讀於八間教資會資

助院校 ( 2 )。

5. 由於這些計劃令學生及院校均獲得明顯的益

處，我們㆒直鼓勵各院校擴展這些私㆟贊助的計劃。另

外，由於交換活動需達致較大規模，才可發揮及維持以

㆖第 2 段所述之優點，所以我們很希望能擴展有關計
劃。雖然院校認同這個發展方向，但資源因素卻約束了

院校擴展計劃的能力。目前的經濟氣候大大影響了院校

在投資及私㆟捐款方面的收入。因此，為了本㆞學生的

益處，我們認為有需要提供財政支援，以擴展交換生計

劃。我們建議由教資會向各院校提供㆒項㆒筆過的撥

款，以支付院校在㆓零零㆓至零㆔學年起的㆔個學年內

擴展交換生計劃的部分開支。我們已與有關機構達成共

識，教資會界別須在不用向政府申請額外資源的情況

㆘，在㆓零零㆕至零五學年後能繼續維持交換生計劃在

經過擴大後的水平。為此，教資會界別將致力尋找其他

資助來源，這與我們鼓勵公眾對教育事務作出捐款的目

標相符。

擬議擴展交換生計劃擬議擴展交換生計劃擬議擴展交換生計劃擬議擴展交換生計劃

6 . 教資會認為，這些學士學位交換生計劃應每年

增加 1 000 個相當於全年制學額的名額，也就是說，參
加計劃的學生㆟數將佔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總數的 4%左
右。為符合交換生計劃的學習宗旨，我們就資助安排及

概括的行政機制諮詢過教資會界別，現建議有關運作方

式如㆘：

(a) 當局會根據八間教資會資助院校第㆒年學士學

位課程的學生㆟數，按比例向每間院校發放撥

款。如有需要，教資會可根據院校對交換生學

                                                

( 2 ) 有 關 院 校 現 行 的 交 換 生 計 劃 ， 並 非 全 部 都 實 施 “ 互 換 安 排 ” 。 因 此 ，

離 港 及 來 港 參 加 交 換 生 計 劃 的 學 生 人 數 會 有 差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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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的實際需求，以及個別院校擴展現有計劃的

進度，調整撥款額；

(b ) 有關院校須與優秀的非本㆞高等教育院校以互

換學生的形式合辦交換生計劃；

(c) 有關院校應只承認可計算為學分的交流活動；

(d ) 交換生計劃的時間長短不限，但應介乎㆒個學

期至㆒個學年為限；

(e) 有關院校可自由選擇是否把實習工作及實習訓

練納入交換生計劃內；以及

( f ) 學生參加交換生計劃應是全然自願的。每名學

生在修讀學士學位課程期間，只可受惠於受公

帑資助的交換生計劃㆒次。

7 . 交換生計劃的開支，會因為計劃的時間長短及

各㆞區的生活費用不同而各有差異。我們認為，以㆒個

為期㆒年的計劃來計算，每位參加計劃的本㆞學生所需

的旅費及當㆞生活費合共平均約為 8 萬元。為了讓更多
學生參加有關計劃，現建議政府津貼額大約為離港學生

安排所需費用的㆒半。至於來港參加交換生計劃的非本

㆞學生的開支，則主要應由學生及參與該計劃的非本㆞

院校支付。然而，為保留㆒定的靈活性，我們可容許本

㆞院校彈性㆞運用部分的政府津貼，以補貼處理這些交

換生計劃所需的行政費用。

內㆞學生獎學金計劃內㆞學生獎學金計劃內㆞學生獎學金計劃內㆞學生獎學金計劃

8 . ㆒九九八年，我們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的慷慨資助，推行㆒項為期㆔年的試驗計劃，為 450
名優秀的內㆞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們於教資會資助院

校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獎學金得主在香港修讀學士學位

課程的㆔年期間，每年可獲約 10 萬港元的津貼，以支
付學費和生活費用。獲選的內㆞學生在港展開其學士學

位課程前，會修讀為期㆒年的預備課程，修讀科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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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廣東話、資訊科技及溝通技巧等，預備課程的費

用則由各院校自行負擔。

9 . 過往經驗顯示，按國家標準來衡量，獲取錄的

內㆞學生均具有很高的水平，並是由內㆞指定的重點大

學取錄的，並且精通英文和普通話。他們在學術和非學

術範疇的出色表現，以及勤奮好學的精神，在校園內備

受讚賞，也對本㆞學生有正面的激勵作用。鑑於此試驗

計劃得以成功推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已同意把

計劃延長㆒年，儘管原來的構想是希望其他贊助機構可

效法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該計劃。獲延長年

期的計劃在㆓零零㆓至零㆔學年多取錄額外㆒批 100 名
內㆞學生。同時，我們也獲得何關根國際基金的㆒項㆒

筆過捐款，讓教資會資助院校在同㆒學年內，可以採用

相類似的條件，取錄另㆒批 66 名內㆞學生。

10. 不過，由於我們及教資會資助院校均未能獲得

私㆟捐款，以延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何關根國

際基金所贊助的計劃。在㆓零零㆓至零㆔學年最後㆒批

內㆞學生獲取錄後，這些獎學金計劃將要結束。為了保

留這個值得推行的內㆞學生計劃，同時讓有關界別有更

多時間另尋較長期的資助來源，我們原來的計劃是為㆓

零零㆔至零㆕學年起的㆔批 150 名內㆞學生提供資源，
但須由私㆟資金贊助費用的 50%。這等額贊助要求是考
慮到這些內㆞學生只須繳付本㆞學費，當㆗已獲得大量

的政府資助；以及提供予非本㆞學生的獎學金㆒向都是

由私㆟資金贊助的。

11. 基於㆖述考慮因素，我們在過去數月㆒直徵求

相等金額的私㆟捐款，但卻未能成功。在另㆒方面，由

於新㆒批學生的選拔過程須在㆓零零㆓年㆗開展，教資

會資助院校須在不久以後向內㆞有關單位確定，在㆓零

零㆔至零㆕學年將繼續舉辦這獎學金計劃。為避免這值

得推行的計劃㆗斷，我們建議  –

(a) 首先撥款全費資助 150 名於㆓零零㆔至零㆕年
度取錄的學生，所涉及款項為 4,500 萬元；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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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政府承諾將撥出另外 4,500 萬元，以支付在㆓
零零㆕至零五及㆓零零五至零六學年分別取錄

的兩批學生的㆓分之㆒開支 (以所得私㆟捐款
或贊助的等額贊助方式計算 )。換句話說，政
府及教資會界別須在㆓零零㆔年㆗前的過渡時

期，尋找㆓零零㆕至零五學年所需的相等金額

的私㆟捐款。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2. 我們擬於財務委員會㆓零零㆓年㆔月八日的會

議㆖，提交批准撥款 2 億 1 千萬元予教資會的建議，供
財務委員會考慮。有關撥款分配如㆘：

(a) 1 億 2 千萬元 (每個學額 4 萬元 ×  1  000 個學額
×  3 年 )將用作擴展教資會資助院校由㆓零零
㆓至零㆔學年起㆔個學年內就交換生計劃所增

設的名額；以及

(b ) 9 ,000 萬元 (每年 10 萬元 ×  150 名學生 ×  3 年
＋每年 10 萬元 ×  300 名學生 ×  3 年 ÷ 2)將用作
資助內㆞學生獎學金計劃，以便為㆓零零㆔至

零㆕學年至㆓零零五至零六學年這㆔個學年內

取錄的㆔批內㆞學生提供資助。當㆗的 4 ,500
萬元用作資助㆓零零㆔至零㆕學年入學的學

生 ， 將 於 ㆓ 零 零 ㆔ 至 零 ㆕ 年 撥 出 。 其 餘 的

4 ,500 萬元，則視乎可覓得的相等金額私㆟捐
款∕贊助而在隨後的財政年度撥出。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

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㆓年㆓月㆓零零㆓年㆓月㆓零零㆓年㆓月㆓零零㆓年㆓月


